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時間：96年 5月 30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法律學院暨社科院第四會議室 

主席：王泰升教授 

出席：葛克昌教授、陳忠五副教授、許士宦副教授、 

林仁光副教授、林明昕助理教授 

請假：黃榮堅教授、王文宇教授、顏厥安教授、王兆鵬教授 

列席：林伯樺助教、王晨桓助教 

紀錄：吳麗美助教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第一案：博士論文初稿審查委員決定案 

說  明： 

一、 

姓名（學號） 組別 指導教授 論文名稱 

謝ƮƮ 

（D873210xx） 

民商事

法學 

王ƮƮ 博士 

王ƮƮ博士 

外匯資產管理機制之法律問題研究 

二、經九十六年四月四日課程委員會決議，建議名單如下：OOO（院內）、OOO

（院外）、OOO（院外）、OOO（院外）。然經洽詢後，僅 OOO 同意審查。 

三、請補提名初稿審查委員一人審查，但課程委員會委員及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初

稿審查委員。請 討論。 

 

決  議： 

一、請王ƮƮ老師洽詢 OOO 老師。 

二、備位審稿人：OOO、OOO 

三、若 OOO 老師及備位審稿人均不同意審稿，則授權本會主席決定。 

 

 

第二案：博士班蔡ƮƮ同學申請出國進修「進修計畫書」審查案。 

說   明：（略） 

決  議：通過審查。 

 

 

第三案：大學部課程改革：學分、學群規劃討論案 



說  明：  

一、大學部課程改革：學分、學群規劃建議表如附件(略)，請討論。 

二、顏老師建議如下： 

1.法緒可以建議改為三組必修，但是改為兩或三學分一學期（原則上大一上就必

修）。其實也可以考慮兩學分演講，一學分演習，包括法學寫作演習。 

2.法理學（4x1）與法律史（3x1）改為三組必修。（現在只有兩組） 

3.也許以後外系法緒，就統一開全校性之一學期兩學分課程。各系可以視需要列

為必修、必選，或者就是通識。但不需要特別為某一系開課。這部分也需要配合

以後可能要開設的通識∕全校之「民法概要」「憲法」等等。 

三、本院為外系所開之課程：民法概要、法學緒論、商事法等，若改為通識課程，

向共同教育委員會只有爭取兼任師資名額的可能性（不佔缺，經費來源五年五百

億）。 

決  議： 

採納顏老師建議的基本精神，納入本規劃表未列之現有課程，請林ƮƮ助教重新

整理建議表，下次會議再行討論。 

 

第四案：共同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推薦以下專業課程充抵為通識課程本院是否同

意討論案。 

說  明： 

共同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推薦以下專業課程充抵為通識課程，教師可決定開放為

通識之選修人數，並可依選修人數申請「教學助理」。 

（歷史思維） 

課程名稱 系所代號 課號 學分數 全/半 授課教師 英語授課 

法律史 A01 42120 3 半 王oo   

法律史 A01 42120 3 半 陳oo   

（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 

憲法 A01 131A0 4 半 黃oo   

憲法 A01 131A0 4 半 張oo  

法學緒論 A01 11110 3 半 陳oo   

智慧財產

權法導論 

A01 30500 2 半 謝oo   

經濟法導

論 

A01 48410 2 半 黃oo   

勞工法 A21 U0760 2 半 王oo   

 

決  議： 

一 、同意依授課教師之意願決定是否開放充抵為通識課程。 

二、請共同教育委員會主動徵詢以下課程之授課教師是否願意開放為通識課程：

為經濟系開授之「民法概要」、「商事法」；為社會系、社工系開授之「法學緒論」。 

 

 



臨時動議 

第一案：教務處來函詢問本系對博士班學生必修學分數為十八學分乙事之意見，

以供調整博士班必修學分數之參考。 

 

決  議：仍建議維持十八學分之現制。 

 

第二案： 

關於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決議：自九十四學年度起入學之本系博

士班研究生，應於提出博士論文學位考試申請前提出「實際協助教學之證明」，

其具體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為何？請  討論。 

 

決議：申請人需提出曾擔任教學助理或實質協助教學工作之證明。 

 

第三案： 

依現行規定，博士生擬於當學期畢業者，須於該學期開學日起五日內繳交論文初

稿。若博士生於該學期開始後、該學期開學前是否應允其提交論文初稿。 

 

決議： 

為配合學校之運作時間，開學前不應允許其繳交論文初稿。仍須依規定於開學後

五日內提交。 

 

 

 

 

 

 

 

 

 

 

 

 

 

 

 

 

 

 



 


